
建國中學「國立臺灣大學112學年度學士班特殊人才甄選入學」 

數學系校內推薦申請表 

 學號：                                                       序號：   (免填) 

班級座號  姓名  

聯絡電話  

報名資格 

學系規定 

以數學系為第一志願並符合下列任一申請資格且可檢具符合資格證明文件者： 

□ 1.高中二年級上學期及下學期之部定科目「數學A」單科成績，皆達就讀高中

修習此科目之全部學生總排名前30%，除此還持續積極學習加深加廣數學選

修課程(如數學甲)、大學數理課程者，或是對數學學習或研究具特殊才能

者。但是該生若為數理資優班或科學班學生，而其成績計算方式為獨立計

算，則高中二年級上學期及下學期之「數學 A」單科成績皆達全班修習此科

目之排名前30%。 

□ 2.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經兩名以上數理領域之大學教師或研究人員推

薦，持續積極學習大學數理課程者，或是對數學學習或研究具特殊才能者。 

□ 3.曾獲得丘成桐中學數學獎金牌或銀牌；旺宏科學獎數學類入圍者；曾獲得

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全國科展)高中組數學科前2名者。 

甄選資格

自評及繳

交資料文

件檢核 

□ 本系彙示表(數學系首頁→資源→行政資源→常用表格)。 

□ 在學證明正本(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加蓋教務處戳章)。 

□ 依報名資格第1項申請者，由註冊組核發之相應數學成績排名證明書正本1

份。(不限格式；依報名資格第3項申請者不需提供。)  

□ 高中歷年在校成績單正本1份，由註冊組核發。 

自學生繳交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成績證明及學習狀況報告書(至少5頁以

上)。 

□ 數理領域相關人士(如大學數學系教授或數學教師)之推薦函2封以上：本格式

請逕至數學系網站下載填寫。(數學系首頁→資源→行政資源→常用表格) 

□ 數學學習歷程自述書1份：本格式請逕至數學系網站下載填寫。(數學系首頁

→資源→行政資源→常用表格) 

□ 可資證明特殊才能或獨特潛力之證明文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導師簽名 

 

 

日期： 

學 校 作 業 

欄位： 

評比排序 

 

推薦結果 □推薦□不推薦 

報名資格學系規定說明請參考「國立臺灣大學111學年度學士班特殊人才甄選入學」招生簡章。 

申請期限：111年10月28日下午15時10分前，檢附所有資料交至註冊組。 

公告本校推薦人選：111年11月8日下午18時前。 



建國中學「國立臺灣大學112學年度學士班特殊人才甄選入學」 

物理學系校內推薦申請表 

 學號：                                                       序號：   (免填) 

班級座號  姓名  

聯絡電話  

報名資格 

學系規定 

符合下列任一申請資格，且可檢具各項證明文件者： 

□ 1.科學班應屆學生其高中二年級上學期及下學期之部定科目「物理學科」及

「數學 A 學科」單科成績皆各達全班排名前 60%。 

□ 2.高中二年級上學期及下學期之部定科目「物理學科」單科成績皆達就讀高

中修習此科目之全部學生總排名前 1%者。 

□ 3.高中二年級上學期及下學期之部定科目「物理學科」單科成績皆達就讀高

中修習此科目之全部學生總排名前 5%，且積極學習大學物理課程者。 

□ 4.高中二年級上學期及下學期之部定科目「物理學科」單科成績皆達就讀高

中修習此科目之全部學生總排名 5%，且對物理學習或研究具特殊才能者。 

□ 5.曾獲得國際性或全國物理類競賽金牌或銀牌或等同於金牌或銀牌的獎項。 

甄選資格

自評及繳

交資料文

件檢核 

□ 物理系彙示表。(格式請至物理學系首頁→招生資訊→大學部下載)  

□ 在學證明正本(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加蓋教務處戳章)。 

□ 高中編列於數理資優班或科學班者，需提供在班證明及資格考相關資料。 

□ 高中歷年在校成績單正本1份：由註冊組核發含上述「報名資格」所列之單科

排名證明。 

□ 教師推薦函或其他相關學術單位或數理領域相關人士之推薦函2封以上：請依

國立臺灣大學制定格式。 

□ 物理學習歷程自述書1份(格式請至物理學系網頁→招生資訊→大學部下載) 

□ 可資證明特殊才能或獨特潛力之證明文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導師簽名 

 

 

日期： 

學 校 作 業 

欄位： 

評比排序 

 

推薦結果 □推薦□不推薦 

 

報名資格學系規定說明請參考「國立臺灣大學111學年度學士班特殊人才甄選入學」招生簡章。 

申請期限：111年10月28日下午15時10分前，檢附所有資料交至註冊組。 

公告本校推薦人選：111年11月8日下午18時前。 



建國中學「國立臺灣大學112學年度學士班特殊人才甄選入學」 

化學系校內推薦申請表 

 學號：                                                       序號：   (免填) 

班級座號  姓名  

聯絡電話  

報名資格 

學系規定 

符合下列任一申請資格，且可檢具各項證明文件者： 

□ 1.高中二年級上學期及下學期之部定科目「化學學科」單科成績皆達就讀高

中修習此科目之全部學生總排名前 1%或排名第 1 名者。 

□ 2.科學班應屆學生，其高中之部定科目「化學學科」單科成績皆達全班排名

前 25%者。 

□ 3.高中二年級上學期及下學期之部定科目「化學學科」單科成績皆達就讀高

中修習此科目之全部學生總排名前 5%，且積極學習大學化學相關課程者。 

□ 4.高中二年級上學期及下學期之部定科目「化學學科」單科成績皆達就讀高

中修習此科目之全部學生總排名前 5%，且對化學學習或研究具特殊才能者。 

□ 5.曾獲得國際性或全國化學類競賽金牌或銀牌或等同於金牌或銀牌的獎項。 

甄選資格

自評及繳

交資料文

件檢核 

□ 化學系彙示表。(格式請至化學系網頁→招生資訊→大學部招生下載) 

□ 化學學習歷程自述書1份(格式請至化學系網頁→招生資訊→大學部招生下載) 

□ 在學證明正本(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加蓋教務處戳章)。 

□ 高中歷年在校成績單正本1份：由註冊組核發含上述「報名資格」所列之單科

排名證明。 

□ 教師推薦函或其他相關學術單位或數理領域相關人士之推薦函2封以上：請依

國立臺灣大學制定格式。 

□ 以科學班資格推薦者，需提供在班證明及資格考相關資料。 

□ 特殊才能或獨特潛力之證明文件及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導師簽名 

 

 

日期： 

學 校 作 業 

欄位： 

評比排序 

 

推薦結果 □推薦□不推薦 

 

報名資格學系規定說明請參考「國立臺灣大學111學年度學士班特殊人才甄選入學」招生簡章。 

申請期限：111年10月28日下午15時10分前，檢附所有資料交至註冊組。 

公告本校推薦人選：111年11月8日下午18時前。 



建國中學「國立臺灣大學112學年度學士班特殊人才甄選入學」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校內推薦申請表 

 學號：                                                       序號：   (免填) 

班級座號  姓名  

聯絡電話  

報名資格 

學系規定 

符合下列任一申請資格，且可檢具各項證明文件者： 

□ 1.最近兩年曾獲得「國際地理奧林匹亞競賽」之金牌、銀牌或銅牌。 

□ 2.最近兩年曾獲得「國際地球科學奧林匹亞競賽」之金牌、銀牌或銅牌。 

甄選資格

自評及繳

交資料文

件檢核 

□ 在學證明正本(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加蓋教務處戳章)。 

□ 高中歷年在校成績單正本1份：由註冊組核發。 

□ 草擬校長推薦函1封：請依國立臺灣大學制定格式。 

□ 地理或地球科等專業學科領域或專業技術領域之大學教授、高中教師、或相

關專業人士推薦函2封：請依國立臺灣大學制定格式。 

□ 最近兩年曾獲得「國際地理奧林匹亞競賽」或「國際地球科學奧林匹亞競

賽」之金牌、銀牌或銅牌證明文件。 

□ 入學後的學習計畫。 

□ 其他可資證明學生特殊能力或潛力的文件或作品。 

導師簽名 

 

 

日期： 

學 校 作 業 

欄位： 

評比排序 

 

推薦結果 □推薦□不推薦 

 

報名資格學系規定說明請參考「國立臺灣大學111學年度學士班特殊人才甄選入學」招生簡章。 

申請期限：111年10月28日下午15時10分前，檢附所有資料交至註冊組。 

公告本校推薦人選：111年11月8日下午18時前。 



 

建國中學「國立臺灣大學112學年度學士班特殊人才甄選入學」 

大氣科學系校內推薦申請表 

 學號：                                                       序號：   (免填) 

班級座號  姓名  

聯絡電話  

報名資格 

學系規定 

符合下列任一申請資格，且可檢具各項證明文件者： 

□ 1.高中之部定科目「地球科學」單科成績需達就讀高中修習此科目之全部學

生總排名前5%者，且對大氣科學學習或研究有特殊才能且有具體成果者。 

□ 2.高中之部定科目「地球科學」單科成績達就讀高中修習此科目之全部學生

總排名前5%者，且積極學習大學大氣科學相關課程者。 

□ 3.科學班應屆學生，其高中之部定科目「地球科學學科」單科成績達全班排

名前25%者。 

□ 4.曾獲得國際性或全國地球科學類競賽金牌或銀牌或等同於金牌或銀牌的獎

項。 

甄選資格

自評及繳

交資料文

件檢核 

□ 在學證明正本(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加蓋教務處戳章)。 

□ 高中歷年在校成績單正本1份：由註冊組核發含上述「報名資格」所列之單科

排名證明。 

□ 地球科學或數理資訊領域之大學教授、其他相關單位專業人士、或高中教師

推薦函2封，可參考依國立臺灣大學制定格式。 

□ 學習歷程自述書1份：格式不限，內容應包括大氣科學學習歷程及未來學涯規

劃。 

□ 以科學班資格推薦者需提供在班證明及資格考相關資料。 

□ 可資證明特殊才能或獨特潛力之證明文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導師簽名 

 

 

日期： 

學 校 作 業 

欄位： 

評比排序 

 

推薦結果 □推薦□不推薦 

 

報名資格學系規定說明請參考「國立臺灣大學111學年度學士班特殊人才甄選入學」招生簡章。 

申請期限：111年10月28日下午15時10分前，檢附所有資料交至註冊組。 

公告本校推薦人選：111年11月8日下午18時前。 



建國中學「國立臺灣大學112學年度學士班特殊人才甄選入學」 

經濟學系校內推薦申請表 

 學號：                                                       序號：   (免填) 

班級座號  姓名  

聯絡電話  

報名資格 

學系規定 

符合下列任一申請資格，且可檢具各項證明文件者： 

□ 1.人文社會科學資優班、數理資優班或科學班成績優異者，並檢附成績排名

百分比。且高中二年級上學期及下學期之部定科目「數學 A」單科成績達就

讀高中修習「數學 A」科目之全部學生總排名前 20%。 

□ 2.國際或全國科展作品(社會科學領域或數學類)成績優異者。(請檢附得獎作

品與證明) 

□ 3.具本學系領域特殊才能或獨特潛力或經驗，並可提供相關佐證資料者。(資

料限10頁以內) 

甄選資格

自評及繳

交資料文

件檢核 

□ 在學證明正本(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加蓋教務處戳章)。 

□ 高中歷年在校成績單正本1份：由註冊組核發上述「報名資格」所列之單科排

名證明。 

□ 教師推薦函或其他相關學術單位或數理領域相關人士之推薦函2封以上：請依

國立臺灣大學制定格式。 

□ 學習歷程自述書1份：自述書以1000字以內為限，格式不限，內容請著重於經

濟學相關經歷。 

□ 可資證明特殊才能或獨特潛力之證明文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導師簽名 

 

 

日期： 

學 校 作 業 

欄位： 

評比排序 

 

推薦結果 □推薦□不推薦 

 

報名資格學系規定說明請參考「國立臺灣大學111學年度學士班特殊人才甄選入學」招生簡章。 

申請期限：111年10月28日下午15時10分前，檢附所有資料交至註冊組。 

公告本校推薦人選：111年11月8日下午18時前。 



建國中學「國立臺灣大學112學年度學士班特殊人才甄選入學」 

社會學系校內推薦申請表 

 學號：                                                       序號：   (免填) 

班級座號  姓名  

聯絡電話  

報名資格 

學系規定 

對社會學有濃厚興趣，對人具有高度熱忱及關懷，可出具證明於人文社會科學領域

已具有特殊才能或積極參與公共事務、關心社會議題，並且符合下列3項任一申請資

格，可檢具各項證明文件者： 

□ 1.曾獲得中華民國總統教育獎，具有彰顯社會服務或公益事蹟者。 

□ 2.曾因社會服務或公益事蹟獲國際性或全國性獎項。 

□ 3.具本學系領域才或全國(國際)參與經驗，並可提供相關佐證資料者。 

甄選資格

自評及繳

交資料文

件檢核 

□ 在學證明正本(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加蓋教務處戳章)。 

□ 高中歷年在校成績單正本1份：由註冊組核發。 

□ 教師推薦函或其他相關學術單位或社會領域相關人士之推薦函2封以上：請依國

立臺灣大學制定格式。 

□ 學習歷程自述書1份：2000字以內，格式不限，內容請著重於社會學相關經歷。 

□ 可資證明特殊才能或獨特潛力之證明文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導師簽名 

 

 

日期： 

學 校 作 業 

欄位： 

評比排序 

 

推薦結果 □推薦□不推薦 

 

報名資格學系規定說明請參考「國立臺灣大學111學年度學士班特殊人才甄選入學」招生簡章。 

申請期限：111年10月28日下午15時10分前，檢附所有資料交至註冊組。 

公告本校推薦人選：111年11月8日下午18時前。 

 



建國中學「國立臺灣大學112學年度學士班特殊人才甄選入學」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校內推薦申請表 

 學號：                                                       序號：   (免填) 

班級座號  姓名  

聯絡電話  

報名資格 

學系規定 

於森林及環境資源相關領域已顯現強烈動機、卓越表現、極高潛力及優異才能，並

且符合下列8項任一項申請資格，可檢具各項證明文件者： 

□ 1.國際或全國高中科展：發表與森林或環境資源相關題目且獲得前3名者。 

□ 2.旺宏科學獎：入選「生物」、「化學」或「地球科學」審查類別決賽入圍名單

者。 

□ 3.國際數理奧林匹亞競賽：入選國際「化學」、「生物」或「地球科學」奧林匹亞

競賽之選拔營且完成結訓者。 

□ 4.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農業類」之「森林」職種前3名者。 

□ 5.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工藝類」之「家具木工」職種前3名者。 

□ 6.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專題及創意製作競賽農業群決賽前3名者。 

□ 7.全國技能競賽之「家具木工」或「門窗木工」職類前3名者。 

□ 8.其他：具有與森林及環境資源相關之其他獲獎資歷或明確經歷證明。 

甄選資格

自評及繳

交資料文

件檢核 

□ 在學證明正本(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加蓋教務處戳章)。 

□ 高中歷年在校成績單正本1份：由註冊組核發。 

□ 教師推薦函、其他相關學術單位或森林相關領域人士之推薦函2封：請依國立臺

灣大學制定格式。 

□ 學習歷程自述書1份：2000字以內，不限格式，內容請著重於森林及環境資源相

關經歷。 

□ 可資證明特殊才能或獨特潛力之證明文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導師簽名 

 

 

日期： 

學 校 作 業 

欄位： 

評比排序 

 

推薦結果 □推薦□不推薦 

 

報名資格學系規定說明請參考「國立臺灣大學111學年度學士班特殊人才甄選入學」招生簡章。 

申請期限：111年10月28日下午15時10分前，檢附所有資料交至註冊組。 

公告本校推薦人選：111年11月8日下午18時前。 



建國中學「國立臺灣大學112學年度學士班特殊人才甄選入學」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校內推薦申請表 

 學號：                                                       序號：   (免填) 

班級座號  姓名  

聯絡電話  

報名資格 

學系規定 

符合下列任一申請資格，且可檢具各項證明文件者： 

□ 1.對動物科學技術領域具有強烈就讀意願。 

□ 2.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農業類畜產保健科學生技藝競賽前3名。 

□ 3.國際或亞太奧林匹亞生物競賽國內進入決選營。 

□ 4.國際或全國高中職科展、創意競賽或專題競賽與動物科學領域相關，且獲

入選前3名獲獎作品。 

□ 5.其他：具有與動物科學相關之其他獲獎資歷或明確經歷證明。 

甄選資格

自評及繳

交資料文

件檢核 

□ 在學證明正本(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加蓋教務處戳章)。 

□ 高中歷年在校成績單正本1份：由註冊組核發。 

□ 教師推薦函或其他相關學術單位或動物科學領域相關人士之推薦函2封：請依

國立臺灣大學制定格式。 

□ 學習歷程自述書1份：自述書以2000字以內為限，格式不限，內容請著重於動

物科學相關經歷。 

□ 可資證明特殊才能或獨特潛力之證明文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導師簽名 

 

 

日期： 

學 校 作 業 

欄位： 

評比排序 

 

推薦結果 □推薦□不推薦 

 

報名資格學系規定說明請參考「國立臺灣大學111學年度學士班特殊人才甄選入學」招生簡章。 

申請期限：111年10月28日下午15時10分前，檢附所有資料交至註冊組。 

公告本校推薦人選：111年11月8日下午18時前。 



建國中學「國立臺灣大學112學年度學士班特殊人才甄選入學」 

農業經濟學系校內推薦申請表 

 學號：                                                       序號：   (免填) 

班級座號  姓名  

聯絡電話  

報名資格 

學系規定 

符合下列任一申請資格，且可檢具各項證明文件者： 

□ 1.曾經在高中或高職期間參加全國性與農業相關專題競賽，或者其他全國等

級之競賽獲得前 3 名者。 

□ 2.曾經參加國際性競賽主題與農業相關獲得優勝者。 

□ 3.具本學系領域特殊才能或獨特潛力或經驗，並可提供相關佐證資料者。 

甄選資格

自評及繳

交資料文

件檢核 

□ 在學證明正本(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加蓋教務處戳章)。 

□ 高中歷年在校成績單正本1份：由註冊組核發。 

□ 草擬校長推薦函1封：請依國立臺灣大學制定格式。 

□ 農業經濟相關領域的學術單位或專業人士之推薦函1封：請依國立臺灣大學制

定格式。 

□ 自傳(學生自述)及就學計畫(含申請動機)：格式不限。 

□ 符合報名資格之競賽成果證明或相關佐證資料。 

導師簽名 

 

 

日期： 

學 校 作 業 

欄位： 

評比排序 

 

推薦結果 □推薦□不推薦 

 

報名資格學系規定說明請參考「國立臺灣大學111學年度學士班特殊人才甄選入學」招生簡章。 

申請期限：111年10月28日下午15時10分前，檢附所有資料交至註冊組。 

公告本校推薦人選：111年11月8日下午18時前。 

 



建國中學「國立臺灣大學112學年度學士班特殊人才甄選入學」 

園藝暨景觀學系校內推薦申請表 

 學號：                                                       序號：   (免填) 

班級座號  姓名  

聯絡電話  

報名資格 

學系規定 

符合下列任一申請資格，且可檢具各項證明文件者： 

□ 1.曾經在高中或高職期間參加園藝或景觀相關領域之全國科展、全國技藝競賽、

全國專題競賽，或者其他全國等級之競賽獲得前3名者。 

□ 2.曾經參加國際性園藝或景觀相關領域之競賽獲得優勝者。 

□ 3.具本學系領域特殊才能或獨特潛力或經驗，並可提供相關佐證資料者。 

甄選資格

自評及繳

交資料文

件檢核 

□ 在學證明正本(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加蓋教務處戳章)。 

□ 高中歷年在校成績單正本1份：由註冊組核發。 

□ 教師推薦函或園藝或景觀相關領域的學術單位或專業人士之推薦函2封以上：請

依國立臺灣大學制定格式。 

□ 自傳(學生自述)及就學計畫(含申請動機) 1份：格式不限。 

□ 競賽成果證明或相關佐證資料各1份。 

導師簽名 

 

 

日期： 

學 校 作 業 

欄位： 

評比排序 

 

推薦結果 □推薦□不推薦 

 

報名資格學系規定說明請參考「國立臺灣大學111學年度學士班特殊人才甄選入學」招生簡章。 

申請期限：111年10月28日下午15時10分前，檢附所有資料交至註冊組。 

公告本校推薦人選：111年11月8日下午18時前。 



建國中學「國立臺灣大學112學年度學士班特殊人才甄選入學」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校內推薦申請表 

 學號：                                                       序號：   (免填) 

班級座號  姓名  

聯絡電話  

報名資格 

學系規定 

符合下列任一申請資格，且可檢具各項證明文件者： 

□ 1.曾經在高中或高職期間參加農業政策、農業產銷及農村社會發展相關領域之全

國性專題競賽，或者其他全國等級之競賽獲得前3名者。 

□ 2.曾經參加國際性農業政策、農業產銷及農村社會發展相關領域之競賽獲得優勝

者。 

□ 3.具本學系領域特殊才能或獨特潛力或經驗，並可提供相關佐證資料者。 

甄選資格

自評及繳

交資料文

件檢核 

□ 在學證明正本(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加蓋教務處戳章)。 

□ 高中歷年在校成績單正本1份：由註冊組核發。 

□ 草擬校長推薦函1封或教師推薦函1封：請依國立臺灣大學制定格式。 

□ 自傳(學生自述)及就學計畫(含申請動機) 1份：格式不限。 

□ 符合報名資格之競賽成果證明或相關佐證資料。 

導師簽名 

 

 

日期： 

學 校 作 業 

欄位： 

評比排序 

 

推薦結果 □推薦□不推薦 

 

報名資格學系規定說明請參考「國立臺灣大學111學年度學士班特殊人才甄選入學」招生簡章。 

申請期限：111年10月28日下午15時10分前，檢附所有資料交至註冊組。 

公告本校推薦人選：111年11月8日下午18時前。 



建國中學「國立臺灣大學112學年度學士班特殊人才甄選入學」 

昆蟲學系校內推薦申請表 

 學號：                                                       序號：   (免填) 

班級座號  姓名  

聯絡電話  

報名資格 

學系規定 

符合下列任一申請資格，且可檢具各項證明文件者： 

□ 1.國際或全國高中職科展發表、創意設計或專題作品與昆蟲科學領域相關，且獲

入選前3名獲獎作品。 

□ 2.國際或亞太奧林匹亞生物或化學競賽進入決選營。 

□ 3.其他：具有與昆蟲領域相關或以昆蟲為研究材料之其他獲獎資歷或明確經歷證

明。 

甄選資格

自評及繳

交資料文

件檢核 

□ 在學證明正本(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加蓋教務處戳章)。 

□ 高中歷年在校成績單正本1份：由註冊組核發。 

□ 教師推薦函、其他相關學術單位或昆蟲相關領域人士之推薦函2封：請依國立臺

灣大學制定格式。 

□ 學習歷程自述書1份：2000字以內，不限格式，內容請著重於昆蟲領域相關經

歷。 

□ 可資證明具有特殊才能或獨特潛力之證明文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導師簽名 

 

 

日期： 

學 校 作 業 

欄位： 

評比排序 

 

推薦結果 □推薦□不推薦 

 

報名資格學系規定說明請參考「國立臺灣大學111學年度學士班特殊人才甄選入學」招生簡章。 

申請期限：111年10月28日下午15時10分前，檢附所有資料交至註冊組。 

公告本校推薦人選：111年11月8日下午18時前。 



建國中學「國立臺灣大學112學年度學士班特殊人才甄選入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安組校內推薦申請表 

 學號：                                                       序號：   (免填) 

班級座號  姓名  

聯絡電話  

報名資格 

學系規定 

符合下列任一申請資格，並檢附證明文件： 

□ 1.獲 APCS(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觀念四級及實作四級以上檢定證明。 

□ 2.教育部、科技部或國際著名機構主辦之資安領域相關重要競賽獲獎證明。 

□ 3.能夠證明自己對資安領域有與眾不同的特殊天分或特殊想法者，不受上述

條件限制。 

甄選資格

自評及繳

交資料文

件檢核 

□ 在學證明正本(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加蓋教務處戳章)。 

□ 高中歷年在校成績單正本1份：由註冊組核發。 

□ 依報名資格第3項申請者，需詳述資安相關研究成果與狀況，並有至少一位推

薦者在推薦函中為此背書。 

□ 教師推薦函或其他相關學術單位或資安領域相關人士之推薦函2封以上：可參

考國立臺灣大學制定格式。 

□ 學習歷程自述書1份：限2000字內為限，格式不限，內容請著重於資安相關學

習歷程及未來學涯規劃。 

□ 個人資料表(資訊工程系首頁→招生資訊→招生公告)。 

□ 可資證明特殊才能或獨特潛力之證明文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導師簽名 

 

 

日期： 

學 校 作 業 

欄位： 

評比排序 

 

推薦結果 □推薦□不推薦 

 

報名資格學系規定說明請參考「國立臺灣大學111學年度學士班特殊人才甄選入學」招生簡章。 

申請期限：111年10月28日下午15時10分前，檢附所有資料交至註冊組。 

公告本校推薦人選：111年11月8日下午18時前。 



建國中學「國立臺灣大學112學年度學士班特殊人才甄選入學」 

生命科學系校內推薦申請表 

 學號：                                                       序號：   (免填) 

班級座號  姓名  

聯絡電話  

報名資格 

學系規定 

符合下列任一申請資格，且可檢具各項證明文件者： 

□ 1.高中各學期之部定科目「生物學科」單科成績皆達就讀高中修習該科目之全部

學生總排名前 5%者。 

□ 2.高中各學期之部定科目「生物學科」單科成績皆達就讀高中修習該科目之全部

學生總排名前 20%，且持續積極學習大學生物課程獲得認證者。 

□ 3.高中各學期之部定科目「生物學科」單科成績皆達就讀高中修習該科目之全部

學生總排名前 20%，且曾參加教育部認定之國際科展或全國科展者。 

□ 4.高中各學期之部定科目「生物學科」單科成績皆達就讀高中修習該科目之全部

學生總排名前 20%，且為該校數理資優班或科學班者。 

□ 5.參加國際生物奧林匹亞競賽選拔進入決選者。 

□ 6.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經兩名以上數理領之大學教師或研究人員推薦，並

持績積極學習大學生物學課程，或對生物學學習與研究具特殊才能者。 

甄選資格

自評及繳

交資料文

件檢核 

□ 在學證明正本(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加蓋教務處戳章)。 

□ 高中歷年在校成績單正本1份：由註冊組核發成績單(含上述「報名資格」所列之

單科排名證明。) 

自學生繳交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成績證明及學習狀況報告書。 

□ 教師推薦函或其他相關學術單位或數理領域相關人士之推薦函2封以上：請依國

立臺灣大學制定格式。 

□ 自述書1份：格式不限，內容應包括生物學學習歷程及未來學涯規劃。 

□ 可資證明特殊才能或獨特潛力之證明文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導師簽名 

 

 

日期： 

學 校 作 業 

欄位： 

評比排序 

 

推薦結果 □推薦□不推薦 

報名資格學系規定說明請參考「國立臺灣大學111學年度學士班特殊人才甄選入學」招生簡章。 

申請期限：111年10月28日下午15時10分前，檢附所有資料交至註冊組。 

公告本校推薦人選：111年11月8日下午18時前。 



建國中學「國立臺灣大學112學年度學士班特殊人才甄選入學」 

生化科技學系校內推薦申請表 

 學號：                                                       序號：   (免填) 

班級座號  姓名  

聯絡電話  

報名資格 

學系規定 

符合下列任一申請資格，且可檢具各項證明文件者： 

□ 1.高中之部定科目「數學 A 學科」、「化學學科」或「生物學科」任一科，該科之

各學期成績皆達就讀高中修習該科目之全部學生總排名前 5%者。 

□ 2.高中之部定科目「數學 A 學科」、「化學學科」或「生物學科」任一科，該科之

各學期成績皆達就讀高中修習該科目之全部學生總排名前 20%，且持續積極學

習大學數學、化學或生物課程獲得認證者。 

□ 3.高中之部定科目「數學 A 學科」、「化學學科」或「生物學科」任一科，該科之

各學期成績皆達就讀高中修習該科目之全部學生總排名前 20%，且曾參加教育

部認定之國際科展或全國科展者。 

□ 4.高中之部定科目「數學 A 學科」、「化學學科」或「生物學科」任一科，該科之

各學期成績皆達就讀高中修習該科目之全部學生總排名前 20%，且為該校數理

資優班或科學班者。 

□ 5.參加國際奧林匹亞競賽選拔進入決選者。 

□ 6.其他具有與數學、化學、生物或自然科學相關獲獎資歷或明確經歷證明。 

甄選資格

自評及繳

交資料文

件檢核 

□ 在學證明正本(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加蓋教務處戳章)。 

□ 高中歷年在校成績單正本1份：由註冊組核發成績單(含上述「報名資格」所列之

單科排名證明。) 

□ 教師推薦函或其他相關學術單位或數理領域相關人士之推薦函2封以上：請依國

立臺灣大學制定格式。 

□ 學習歷程自述書：2500字以內，格式不限，內容須著重於數學、化學或生物領

域相關經歷。 

□ 可資證明特殊才能或獨特潛力之證明文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導師簽名 
 

日期： 

學 校 作 業 

欄位： 

評比排序 

 

推薦結果 □推薦□不推薦 

報名資格學系規定說明請參考「國立臺灣大學111學年度學士班特殊人才甄選入學」招生簡章。 

申請期限：111年10月28日下午15時10分前，檢附所有資料交至註冊組。 

公告本校推薦人選：111年11月8日下午18時前。 



建國中學「國立臺灣大學112學年度學士班特殊人才甄選入學」 

國際體育運動事務學士學位學程校內推薦申請表 

 學號：                                                       序號：   (免填) 

班級座號  姓名  

聯絡電話  

報名資格 

學系規定 

符合下列任一申請資格，且可檢具各項證明文件者： 

□ 1.具有教育部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中甄審資格者。 

□ 2.曾獲中華民國全國運動會個人項目前3名者。 

□ 3.曾獲中華民國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個人(團體)項目或同等級賽會第1名者。 

□ 4.具本學程領域特殊才能或獨特潛力或經驗，並可提供相關佐證資料者。 

甄選資格

自評及繳

交資料文

件檢核 

□ 在學證明正本(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加蓋教務處戳章)。 

□ 高中歷年在校成績單正本1份：由註冊組核發上述「報名資格」所列之單科排

名證明。 

□ 教師(教練)推薦函或其他相關學術單位或數理領域相關人士之推薦函2封以

上：請依國立臺灣大學制定格式。 

□ 學習歷程自述書1份：限2500字內為限，格式不限，內容須著重於體育運動領

域相關經歷。 

□  可資證明具有特殊才能或獨特潛力之證明文件或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導師簽名 

 

 

日期： 

學 校 作 業 

欄位： 

評比排序 

 

推薦結果 □推薦□不推薦 

 

報名資格學系規定說明請參考「國立臺灣大學111學年度學士班特殊人才甄選入學」招生簡章。 

申請期限：111年10月28日下午15時10分前，檢附所有資料交至註冊組。 

公告本校推薦人選：111年11月8日下午18時前。 

 


